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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对法官是工作，对群众是人生

初次接触刘晓的人会觉得他有些沉默，带着知识分
子的腼腆。但一谈起案件，他的眼神立刻变得专注而真
诚。

“对我们法官来说，办案是日常工作，日复一日。
对老百姓来说，不到万不得已，谁愿意打官司？我们办
理的案件，对当事人而言不仅是案件，还是他们的人生
经历。”这番朴实无华的话语道出了他对待每一起案件都
极为认真的原因。

今年7月，孟庙法庭审理一起离婚纠纷。原告应某
与被告岑某的婚姻短暂却充满创伤。女方应某在诉状中
陈述，夫妻因双方性格不合以及男方缺乏责任感等原因
导致感情彻底破裂。双方争执的焦点集中在出生不久的
女儿的抚养权上。

第一次庭审结束后，作为承办法官的刘晓没有轻易

作出判决。他深知，一纸判决或许能解除婚姻关系，但
若处理不当，抚养权之争可能会成为伴随孩子一生的阴
影，甚至引发两个家庭长期对抗。他选择了更费时费力
的方式——调解。

刘晓主动走访调查，了解到应某月收入微薄，千余
元的工资自顾不暇，家中还有年迈的父母需要照料，抚
养孩子相对艰难。刘晓没有生硬地讲法律条文，而是像
老大哥一样对应某推心置腹：“孩子还这么小，你一个人
既要工作又要带孩子，精力够吗？经济来源怎么保
障？……”应某情绪激动，表示无论如何也要孩子，并
称父母可以帮忙。

刘晓找到应某的父母，一遍遍跟他们一起分析现
实情况：“我们知道你们疼外孙女，也愿意帮忙。但
从长远来看，孩子的成长需要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稳定
的陪伴……”真诚的话语、现实的考量渐渐让两位老
人动摇。最终，在刘晓和女方家人的共同劝解下，应
某从孩子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主动放弃了抚养
权。

一场看似无法调和的激烈争夺在情理法的作用下有
了一个对孩子相对有利、夫妻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
案。当调解协议签署的那一刻，刘晓露出了欣慰的笑
容。他知道，自己为一个小生命争取到了相对平稳的成
长环境。

调解不是和稀泥，是艺术还是心术

人民法庭处理的案件往往千头万绪，交织着家长里
短、买卖借贷和土地纠纷……一纸判决固然能厘清是
非，却未必能真正平息争执。刘晓认为，调解付出的精
力可能比判决更多，但能切实解决纠纷，实现案结事了
人和。

刘晓和庭里的同事摸索总结出一些调解经验：既要
坚守法律底线，又要洞悉世情民意；既要抓住关键环
节，又要看到普遍联系。

今年 6 月，一起特殊的交通事故赔偿案摆到了
刘晓面前：八十多岁的李某驾驶三轮车撞伤了蔡
某。蔡某治疗花了一万多元，索赔两万元。李某高
龄体弱，无收入、无财产。法庭直接判决容易产生
执行难题。

为解决问题，刘晓带着书记员到李某所在村走访，
从村干部处得知李某有一子一女。刘晓当即联系李某的
子女，多次组织双方座谈。刘晓耐心地向李某的子女释
法明理，说明其父虽无力赔偿，但作为子女的他们于情
于理于法都应协助父亲承担责任。经过多次沟通后，李
某的子女终于松口，同意支付蔡某的医疗费，但拒绝其
他赔偿。

随后，刘晓和同事将工作的重心转向蔡某。起初，
蔡某对放弃部分赔偿款十分抵触。刘晓用朴实的语言和
类似的案例引导他换位思考，体谅老人的实际困难。一
番入情入理的分析说理渐渐融化了蔡某心中的坚冰，使

他最终同意了调解方案。
近年来，在刘晓的带动下，孟庙法庭形成了浓

厚的调解氛围。年近五旬的书记员刘成亮在基层干
了近三十年，调解经验丰富，是刘晓的黄金搭档。
他们默契配合，形成了“1+1>2”的调解合力。
2024 年，孟庙法庭审结案件 535 件，成功调解案件
198 件；刘晓连续多季度被市中级人民法院评为调
解能手。

像工匠一样，打磨出公平正义的精品

基层案件标的大都不大，却关系群众的切身利益甚
至身家性命。刘晓时常告诫孟庙法庭的年轻人：“法院工
作千头万绪，但核心是办好案子。法院工作人员要像工
匠对待自己的作品一样精益求精，才能作出经得起检验
的公正判决。”

刘晓承办过一起建设施工合同纠纷，时间跨度长达
近十年。案件移交到他手上时，卷宗材料足有四五十厘
米高。承包方李某与建筑公司就工程款数额争议极大，
积怨已深。

面对这座“卷宗山”和双方激动的情绪，刘晓没有
退缩。他静下心来，把自己埋进厚厚的账本、票据和合
同里，一页一页地翻阅，一笔一笔地核对。那些日子，
孟庙法庭的灯光常常亮到深夜。他不仅细致审查证据，
还反复与双方沟通，梳理出核心争议点，并组织人员重
新核算工程款。

当刘晓将那份浸透着心血、说理充分的判决书送到
当事人手中时，双方都表示信服。

判决生效后，建筑公司很快支付了拖欠的工程
款。这起近十年的纠纷终于被刘晓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主动问需，做服务发展的排头兵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和乡镇企业迅速发展，
地处城郊的孟庙法庭处理的各类经济纠纷日益增多。
刘晓意识到，被动坐堂问案已不能满足新时代基层司
法工作要求，必须走出去，将司法服务延伸到法庭之
外。

刘晓率先在辖区内启动走访调研问需活动，带领
孟庙法庭全体人员主动走进企业，将坐堂问案变为
送法上门。他们仔细梳理分析企业涉诉案件，精准
指出企业在经营管理、合同规范、风险防范等方面
的薄弱环节，提出有针对性的司法建议，并宣讲民
法典，现场解答关于合同订立、劳动用工等方面的
法律疑问。

刘晓还大力推动“无讼村居”建设。在辖区关徐
村、孟庙村、潘东村等村庄，他设置通俗易懂的纠纷化
解流程图，引导村民优先选择非诉讼方式解决矛盾。
同时，孟庙法庭积极联合辖区司法所、派出所建立

“两所一庭”联动调解机制，形成了基层社会治理的强
大合力。他们通过举办法治讲座、培训人民调解员等
措施，将法治的种子播撒到田间地头。2022 年创建

“枫桥式人民法庭”以来，孟庙法庭诉前成功化解纠
纷480起，辖区诉讼案件数量呈现逐年下降的良好态
势，真正将大量矛盾化解在基层、消灭在萌芽状态。

付出终有回报。在刘晓的带领下，这个仅有 1
名员额法官和 4 名书记员的小法庭做出了令人瞩目
的成绩：两次荣获漯河市人民满意的“十佳政法单
位”称号；2023 年被省高级人民法院命名为首批

“枫桥式人民法庭”，是当年全市唯一获此殊荣的人
民法庭。

面对河南省法院系统先进工作者这项沉甸甸的新荣
誉，刘晓平静如初。他深知，脚下的路还很长，基层司
法工作任重道远。

脚下有泥，心中有秤。法槌起落，不仅裁决是非曲
直，还关乎万家忧乐；法官生涯，虽平凡却不平庸，因
为每一次公正的裁决都在夯实法治社会的根基，都在温
暖世道人心。刘晓用二十年的坚守为这句话作了最生动
的诠释。

脚下有泥脚下有泥 心中有秤心中有秤
——记河南省法院系统先进工作者、郾城区人民法院孟庙人民法庭庭长刘晓

■文/图 本报记者 范子恒

2025年10月，河南省法

院系统先进工作者荣誉榜公布，

郾城区人民法院孟庙人民法庭（以下简

称孟庙法庭）庭长刘晓的名字位列其中。熟

悉他的人都认为这份荣誉他当之无愧。

刘晓，1975 年出生，2005 年经过公开招

考进入郾城区人民法院工作。从书记员到庭

长，二十年来，他把人生最富活力的年华都

奉献给了基层审判事业。近三年，他审结

案件1500余件，调撤率高达60%。一

个个数字是他对司法为民最朴

素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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